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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充分发挥牵头作用，协同公安、税务、人社、住建、人行、

大数据等部门，依托平台推行企业登记、公章刻制、申领发票和

税控设备、员工参保登记、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、银行开户

“一网通办”，推广“企业开办+N 项服务”。 

（二）积极推行线下“一窗通办”。推动在各级行政服务大

厅建立企业开办专区，将分设的相关部门窗口进行整合，推行“前

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”的企业开办线下“一

窗通办”服务模式。深化线上线下融合服务，企业线上审核通过

后可线下“一个窗口”一次办理。 

（三）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。牵头将全市企业开办简化

为 2 个环节，时间压缩至 2个工作日内，其中：企业登记作为第

一个环节 1 个工作日内完成；印章刻制和初次申领发票并联办

理，作为第二个环节 1个工作日内完成。鼓励进一步压缩企业开

办时间，具备条件的地方在确保工作质量前提下压缩至 1个工作

日，通过寄递、自助打印等实现不见面办理。 

（四）大力推进电子营业执照、电子发票、电子印章应用。

在加强监管、保障安全前提下，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

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应用，作为网上办理企业登记、公章刻制、涉

税服务、社保登记、银行开户等业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

签名手段。继续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，积极协调推进增值税

专用发票电子化。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探索协调推进电子印章应

用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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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深化登记注册制度改革 

（一）推行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。依托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

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，由申请人按照关键字进行条目搜索，自

主勾选申报，有效解决经营范围申请填报难、表述不规范、标准

不一致等问题。通过系统平台将规范化的经营范围条目与许可审

批事项、主管部门一一对应，实现企业信息数据实时自动精准推

送，做到登记注册、申办许可、部门监管无缝衔接。 

（二）加大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制度改革力度。在全市范围

内试行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承诺制度，市场主体只需对申报的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不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文件规定、不

属于政府征收范围、符合使用条件作出承诺，并由申请人对其真

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即可进行登记。探索实施“一照多

址”，对市场主体在住所以外开展经营活动、属于同一县级登记

机关管辖的，免于设立分支机构，申请增加经营场所即可，方便

企业扩大经营规模。 

（三）提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核名智能化水平。依法规

范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工作，依托市场监管总局禁限用字词库，运

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，提升对不适宜字词的分析和识

别能力。推进与商标等商业标识数据库的互联共享，丰富对企业

的告知提示内容。探索“企业承诺+事中事后监管”，减少“近似

名称”人工干预。加强知名企业名称字号保护，建立名称争议处

理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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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

（一）加强企业信息公示。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标识，推

动整合形成更加完善的企业信用记录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

公示系统（河南）、“信用信阳”网站及相关部门门户网站等渠道，

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公示。 

（二）健全失信惩戒机制。推动落实企业年报“多报合一”

政策，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，大力推行信用承诺制度，健全完善

信用修复、强制退出等制度机制。依法依规运用各领域严重失信

名单等信用管理手段，提高协同监管水平，加强失信惩戒。 

（三）推进实施智慧监管。在市场监管领域进一步完善以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

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。健全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，督促企

业履行缺陷召回法定义务，消除产品安全隐患。推进双随机抽查

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相结合，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技术，针对不同

风险等级、信用水平的检查对象采取差异化分类监管措施，逐步

做到对企业信用风险状况以及主要风险点精准识别和预测预警。 

（四）规范平台经济监管行为。坚持审慎包容、鼓励创新原

则，充分发挥平台经济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治作用，引导平台经济

有序竞争，反对不正当竞争，规范发展线上经济。依法查处电子

商务违法行为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，为平台经济发展营造

良好营商环境。 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提出的各项任务






